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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事项概述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和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矿
业”）、控股子公司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茂稀土”）以下融资
事项提供担保：

1、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
信额度 3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

2、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
信额度 27,2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7,200 万元。

3、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
币授信额度 16,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6,000 万元。

4、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申请综合人民
币授信额度 3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

5、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
度 8,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

6、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
币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7、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
信额度 13,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

8、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
度 2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9、公司为新达茂稀土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
额度 5,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10、 公司为中谷矿业与乌海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展 10,000 万元的融资租
赁交易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
为准）。

上述担保金额合计 185,200 万元。
本次担保对象乌海化工、中谷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达茂稀土为公司持有

80%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无需担保对象提供反
担保且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上述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乌海化工
1、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 年 12 月 14 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海化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郝海兵
5、注册资本：26,034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纯碱、烧碱、盐酸、液氯、硫化碱、白炭

黑、聚氯乙烯、水泥、电石、氢气；自营产品进出口；聚氯乙烯树脂、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尿素、增碳剂、甲酸钠、小苏打、腐
植酸钠、锰硅合金、玻璃、食品添加剂（碳酸钠）；84 消毒液；含氯消毒剂液；批发销
售：焦炭、兰炭、石灰石、白灰。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乌海化工为公司持有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8、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乌海化工（合并）资产总额 1,443,127.86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312,843.7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6,653.9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028.83 万元。

（二）新达茂稀土
1、被担保对象名称：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15 日
3、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红格塔拉种养场（达茂稀土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王羽跃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稀土精粉、碳酸稀土、稀土分离产品、脱硝催化剂的生产、销售；铁

精粉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新达茂稀土为公司持有 80%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8、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达茂稀土资产总额 50,991.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资产 25,868.8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041.62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57 万元。

（三）中谷矿业
1、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2 月 5 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西镇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殷付中
5、注册资本：33,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电石、烧碱、液氯、盐酸、PVC 树脂生产、销售。一般

经营项目：焦炭、煤炭、兰炭、铝锭、氧化铝、石灰石、白灰、硅铁、硅铁石、84 消毒液、
含氯消毒剂液销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谷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 100%股权的子公司，因此，中谷矿业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

8、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谷矿业资产总额 677,208.3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资产 142,510.9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1,812.37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902.84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 30,000 万元

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6,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订。
（二）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 27,200 万元

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7,2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订。

（三）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 16,000
万元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订。
（四）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申请 30,000

万元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珠慕支行签订。
（五） 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

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签订。
（六）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订。
（七）公司为乌海化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 13,000 万元

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订。
（八）公司为乌海化工向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

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签订。
（九） 公司为新达茂稀土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5,000 万元综

合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具

体办理担保时与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十）公司为中谷矿业与乌海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目前，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尚未签
订，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甲方）：乌海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担保期限以保证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3、担保范围：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乌海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主债务人中谷矿业所享有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赁手续费等。 担保金
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

4、生效日期：
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乌海化工、中谷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达茂

稀土为公司持有 80%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上述为其提供担保事项因其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为子公司上述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一）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含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60,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
产的 8.25%；公司对子公司实际累计担保总额为 454,755.9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62.55%；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累计担保总额为 228,000 万元，占公
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31.36%。因此，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含子公
司） 实际累计对外担保 （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
742,755.9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102.16%。

若本次董事会审议对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全部发生，公司（含子公
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60,000 万
元， 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8.25%； 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469,155.9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64.53%；子公司对子公司累计
担保总额为 228,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31.36%。 公司（含子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57,155.9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104.14%。

（说明：本次审议的部分担保事项为本年内将到期的相关融资事项在办理转贷
时拟提供的担保，因此不增加累计担保额度。 ）

（二）逾期担保情况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已生效的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

没有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礼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晓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吴毛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80,063,101.97 213,142,493.56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23,352.29 15,166,616.87 -7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64,235.77 11,207,375.56 -8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4,559,222.56 -126,566,599.74 61.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46% -1.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86,310,559.18 2,003,278,752.00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78,584,849.08 1,174,363,700.78 0.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0,576.58 主要系取得生产技术

改造等政府补助款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67,794.48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054.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5,15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156.56

合计 2,059,116.5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5,3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马礼斌 境内自然人 51.60% 80,156,250 68,132,813 质押 23,500,0
00

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04% 17,154,505 12,865,879

魏来金 境内自然人 4.78% 7,426,745 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8% 5,556,4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皮阿诺 2018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6% 2,580,500 0

张开宇 境内自然人 1.38% 2,137,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
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1% 942,550 0

陈起凡 境内自然人 0.46% 720,450 0

张昶 境内自然人 0.25% 395,000 0

陈建华 境内自然人 0.21% 318,7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马礼斌 12,023,437 人民币普通
股 12,023,437

魏来金 7,426,745 人民币普通
股 7,426,745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56,400 人民币普通
股 5,556,400

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4,288,626 人民币普通

股 4,288,626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皮阿诺 2018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580,500 人民币普通
股 2,580,500

张开宇 2,137,500 人民币普通
股 2,137,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
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42,550 人民币普通
股 942,550

陈起凡 720,450 人民币普通
股 720,450

张昶 39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395,000

陈建华 318,700 人民币普通
股 31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马礼斌先生系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
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13,841,093.54 361,451,058.43 -40.84%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应收票据 431,519,493.46 287,829,673.90 49.92% 主要系收到大宗业务客户票据增加
应收账款 215,778,549.41 325,723,428.45 -33.75% 主要系收回大宗业务客户货款
其他应收款 53,430,844.02 9,140,801.96 484.53% 主要系支付保证金增加

在建工程 40,118,813.16 30,606,577.19 31.08% 主要系建设阜沙产能扩建项目投入所
致

无形资产 189,149,634.90 101,368,567.05 86.60% 主要系报告期内板芙全屋定制智能制
造项目土地使用权转为无形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669,035.93 3,471,646.06 120.90% 主要系增加摊销展厅装修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0,265,688.14 107,234,105.10 -90.43% 主要系报告期内板芙全屋定制智能制
造项目土地使用权转为无形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8,448,157.49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兰考控股子公司银行
贷款所致

应付账款 205,089,546.93 295,681,884.11 -30.6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供应商货款
应付职工薪酬 18,081,295.84 46,974,654.26 -61.5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奖金及提成

长期借款 48,454,934.33 25,714,934.33 88.4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兰考控股子公司银行
贷款增加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80,063,101.97 213,142,493.5
6 -15.52%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研发费用 7,671,597.57 5,903,566.51 29.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1,439,039.78 52,566.62 2637.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兰考控股子公司银行
贷款利息支出

其他收益 870,576.58 2,641,917.02 -67.05%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与往年类似，2020 年第一季度销售收入呈现季节性特征：因受到气候差异对装
修效果的影响以及春节因素影响，定制家具产品一般上半年处于销售淡季，下半年
会转入销售旺季。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收比重较低，而各季度各类费用、
支出等较为平均。 加上受到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大宗工程业务订单产品安装
延迟，影响了项目验收；经销商门店复工延迟，零售客户也延后了定制家具的消费
需求，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上年同期都有所下降。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金额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
204,559,222.56

-
126,566,599.7

4
-77,992,622.8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供应

商货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072,713.23 -

90,057,530.25 116,130,243.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以及支付设
备采购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08,666.10 -87,705.78 31,996,371.8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兰考控股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召
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63 号）、《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11 号）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等议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事宜。

2、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长安信托 - 皮阿诺 2018 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已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完成了股票购买，购买公
司股票数量共计 2,58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12%，购买均价约为 17.7233 元
/ 股。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月， 即 2019 年 2 月 16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15 日。 公司已将关于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情况提前进行
了相关的公告提示。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的议案》， 同意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表
决结果， 将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2 个月， 即存续期至 2021 年 5 月 16
日止。 存续期内，如果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员工持股
计划可提前终止，如果届满前仍未出售股票，可在届满前再次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
序，审议后续相关事宜。

3、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股东马礼斌、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 可上市流通， 数量合计为
97,310,7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643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
网站查询索引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2019年 12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 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2）

2020年 02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4）

2020年 03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 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6）

2020年 03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8)

2020年 04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20年 04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2020年 04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

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17,300 17,300 0

合计 17,300 17,3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2月 28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巨潮资讯网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礼斌

日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0-029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
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的日期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规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5、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

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其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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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以书面、电话的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马礼斌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
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巨潮资讯网的《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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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以书面、电话的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孙晓阳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

告正文》的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

定，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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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周明月女士因工作变动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也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周明月女士原定任职期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任监事就任前，周明月
女士仍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同意推选郑伯典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0-044）。

公司监事会对周明月女士在监事会任职期间勤勉尽职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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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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